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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5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力阳      编    号：临 2012—022 

 

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今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（2012）传字第 10 号、（2012）

传字第 11 号、（2012）传字第 12 号、（2012）传字第 13 号，四份传票案由：

民间借贷。开庭时间：2012 年 10 月 16 日。根据《证券法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告：靳红杰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本公司）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（本公司分公司，以下简

称：濮阳公司） 

被告：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力诺集团）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共计 7,000,000 元。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费用。 

事实与理由：2011 年 4 月 18 日，被告濮阳公司从原告处借款 650 万元，并

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，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任

保证人。2012 年 5 月 20 日借款到期，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

款义务。被告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。被告本公

司应当对濮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

人，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。 

 

（二）原告：贾安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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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本公司）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（本公司分公司，以下简

称：濮阳公司） 

被告：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力诺集团）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共计 5,381,100 元。 

2、判令被告力诺集团对上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3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事实与理由：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向原告处借款 500 万元整，

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，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

任保证人。2012 年 5 月 20 日借款到期，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

还款义务。被告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。被告本

公司应当对濮阳的债务承担责任。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

人，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。 

 

（三）原告：苗瑞红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本公司）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（本公司分公司，以下简

称：濮阳公司） 

被告：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力诺集团）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前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共计 5,619,000 元。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 

事实与理由：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向原告处借款 500 万元整，

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，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

任保证人。借款到期后，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。被告

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。被告本公司应当对濮阳

的债务承担责任。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，应对上诉债务

承担保证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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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原告：李海军 

被告：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（本公司分公司，以下简

称：濮阳公司） 

被告：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力诺集团）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前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共计 12,236,666 元。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 

事实与理由：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向原告处借款 1000 万元整，

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，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

任保证人。借款到期后，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。被告

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。被告本公司应当对濮阳

的债务承担责任。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，应对上诉债务

承担保证责任。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本次公告前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无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裁

事项。亦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诉讼的本金公司已经入账，如公司败诉，利息、违约金及诉讼费用将增

加公司的经营成本。同时，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重组方案

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，根据重组方案，如此次诉讼产生损失将由力诺集团

承担。 

 

上述案件的审理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 月 17 日 


